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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巩衔组发〔2022〕44 号

子洲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下达 2022 年市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生态环境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林草局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

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陕西

省财政厅等 11 部门关于过渡期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陕财办农〔2021〕38 号）、《榆

林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榆政财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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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21〕78 号）《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榆林市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榆政办函

〔2021〕233 号）和《关于做好 2022 年市级第二批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榆巩衔办发

〔2022〕16 号）文件精神，经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现将下达 2022

年市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800万元项目

计划随文下达你们,并就做好衔接资金使用管理和项目实施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项目资金使用管理

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按照《子洲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管理办法》（子政发〔2021〕25 号）、《子洲县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子政发〔2021〕22 号）、

《子洲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办法》

（子政发〔2021〕31 号）、《子洲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子巩衔办发〔2022〕

37 号）文件要求，建立健全产业项目联农带农机制，做好衔

接资金使用管理、绩效管理、监督管理等工作，不得随意变

更项目计划，改变衔接资金使用用途，充分发挥衔接资金项

目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作用。

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按照计划要求，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做好项目实施工作，根据要求和工程进度及时兑付项目资金。

鼓励项目实施单位对投资规模小、技术门槛低、前期工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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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务工技能要求不高的基础设施项目，积极推广应用以工

代赈方式，组织脱贫户、易返贫致贫户、低收入劳动力等农

村劳动力就近就业。

三、强化项目资金公告公示

严格按照《公告公示制度》要求，做好镇、村衔接项目

资金安排情况公告，做好项目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公告公

示。进一步完善公告公示内容、监督方式和时限要求，提高

公告公示效果。要充分发挥 12317 扶贫监督举报电话作用，

引导群众参与项目决策、实施、管理和监督全过程，广泛接

收社会监督。

四、强化扶贫资产管理

按照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实

施意见》（子政发〔2021〕30 号），按照“谁管项目、谁用资

金、谁负主责”和“权责对等”的原则，对竣工验收后 3 个

月内及时进行资产确权登记，并落实所有者的主体责任、县

镇村和受益者的管理责任和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同时要及

时将建成项目移交给相关镇村，制定管护标准和规范，确权

到村的纳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落实管护责任，加

强资产运营管护，并及时通过媒体、网站、政务公开栏等分

级公开后续管护情况，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做到阳光运行。

五、规范项目资金档案整理

严格履行部门（乡镇）报账程序，专款专用，专账管理，

并建立衔接项目和资金管理台账。加强项目资金档案整理，

规范整理项目绩效、公告公示、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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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等过程性档案资料，确保项目实施过程扎实，资金安全、

规范、高效运行。

六、做好系统信息录入工作

各相关单位要及时在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中做

好资金的指标分解、绩效录入、兑付、预警信息问题整改等

工作；要及时在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内完成项目维护、

项目立项、项目实施、项目报账、勾选受益对象等系统操作

录入。县巩衔办根据工作需要对各单位项目进度和资金拨付

进度、录入系统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并适时进行通报，确保衔

接资金安全、高效、规范运行。

附件：子洲县 2022 年市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明细表

子洲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

2022 年 9 月 7 日

抄送：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子洲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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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市
级

第
二

批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其
他

8
0
0

8
0
0

一
产

业
发

展
类

5
6
6

5
6
6

1
槐

树
岔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到
户

产
业

帮
扶

项
目

槐
树

岔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养

羊
4
户

2
4
只

，
核

桃
2
户

1
2
亩

、
小

商
店

及
地

摊
9
户

，
黄

芪
1
4
户

8
4
亩

、
黄

芩
2
户

1
2
亩

9
.
3

9
.
3

扶
持

脱
贫

户
（

含
监

测
户

）
3
1
户

发
展

种
养

殖
业

，
持

续
增

加
其

收
入

，
巩

固
其

年
均

人
可

支
配

收
入

增
速

高
于

其
他

农
户

，
预

计
户

均
增

收
9
0
0
0
元

槐
树

岔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2
砖

庙
镇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到
户

产
业

帮
扶

项
目

砖
庙

镇
中

药
材

种
植

3
6
亩

6
户

；
养

羊
6
只

1
个

。
2
.
1

2
.
1

扶
持

脱
贫

户
（

含
监

测
户

）
7
户

发
展

种
养

殖
业

，
持

续
增

加
其

收
入

，
巩

固
其

年
均

人
可

支
配

收
入

增
速

高
于

其
他

农
户

，
预

计
户

均
增

收
9
0
0
0
元

砖
庙

镇
政

府

3
易

地
搬

迁
后

续
扶

持
程

赫
庆

家
沟

蔬
菜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双
湖

峪
街

道
办

峨

峁
峪

村
，

苗
家

坪
镇

杜
家

沟
村

、
张

家
湾

村

易
地

搬
迁

后
续

扶
持

赫
庆

家
沟

蔬
菜

基
地

建
设

，
平

整
治

理
土

地
面

积
7
0
亩

，
配

套
泵

站
1
座

及
灌

溉
管

网
1
.
3
4
公

里
。

5
8

5
8

1
.
产

权
归

原
村

所
有

；
2
.
用

于
搬

迁
群

众
种

植
蔬

菜
，

解
决

群
众

“
菜

蓝
子

”
的

问
题

；
3
.
创

建
后

扶
优

惠
政

策
与

社
区

治
理

双
项

并
轨

的
治

理
体

系
，

促
进

社
区

物
业

缴
收

、
公

共
服

务
的

综
合

治
理

。

县
发

展
改

革
和

科
技

局

4
子

洲
县

苗
家

坪
镇

杜
家

沟
村

奶
牛

养
殖

小
区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苗
家

坪
镇

杜
家

沟
村

杜
家

沟
奶

牛
养

殖
小

区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梯

形
山

洪
排

洪
渠

和
矩

形
内

排
水

沟
。

其
中

排
洪

渠
渠

道
总

长
4
2
5
米

，
顶

宽
1
.
6
米

，
底

宽
1
.
4

米
，

高
0
.
8
米

，
顶

净
宽

1
米

，
底

净
宽

0
.
8
米

，
净

高
0
.
6
米

。
区

内
矩

形
排

水
沟

总
长

6
8
0
米

，
宽

0
.
7
米

，
高

0
.
6
米

，
净

宽
0
.
3
米

，
净

高
0
.
4
米

，
工

程
内

容
及

数
量

包
括

拆
除

旧
圬

工
 
6
4
.
3
5
立

方
米

，
混

凝
土

排
洪

排
水

渠
4
3
4
.
4
立

方
米

，
人

工
挖

土
方

1
1
1
9
.
6
立

方
米

，
钢

格
栅

网
片

2
8
0
米

，
盖

板
4
0
0
米

。

4
8
.
9
3

4
8
.
9
3

1
.
资

产
权

属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2
.
通

过
建

设
排

洪
及

排
水

设
施

，
使

得
奶

牛
养

殖
小

区
消

除
山

洪
安

全
隐

患
，

解
决

小
区

内
因

雨
水

造
成

的
牛

场
污

水
排

放
问

题
，

从
而

确
保

养
殖

小
区

正
常

运
转

，
养

殖
户

通
过

正
常

养
殖

实
现

增
收

，
相

关
受

益
户

得
以

正
常

分
红

。

县
畜

牧
兽

医
局

5
电

市
镇

赵
寨

村
村

集
体

经
济

建
设

项
目

电
市

镇
赵

寨
村

新
建

牛
场

1
个

育
肥

棚
、

一
个

孕
种

棚
，

规
模

相
同

：
1
6
m
长

，
1
1
m

宽
，

5
m
高

，
水

泥
底

板
，

钢
架

结
构

，
各

容
纳

3
0
头

；
新

建
一

间
产

房
，

砖
混

彩
钢

结
构

，
1
0
m
长

，
5
m
宽

，
4
m
高

，
可

容
纳

六
支

产
床

3
0

3
0

1
.
资

产
权

属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2
.
持

续
壮

大
村

集
体

产
业

发

展
，

提
高

牛
场

运
营

水
平

，
预

计
牛

场
年

度
可

增
加

至
1
5
万

元
电

市
镇

政
府

6
周

家
硷

镇
外

出
务

工
交

通
补

助
项

目
周

家
硷

镇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就
业

一
次

性
交

通
补

助
，

跨
省

就
业

每
人

补
助

不
超

5
0
0
元

；
省

内
跨

市
就

业
每

人
补

助
不

超
3
0
0
元

；
市

内
跨

县
就

业

每
人

补
助

不
超

1
5
0
元

1
.
8
7

1
.
8
7

1
.
鼓

励
脱

贫
户

（
含

监
测

户
）

通
过

外
出

务
工

就
业

；
2
.
外

出
务

工
一

次
性

交
通

补
助

，
跨

省
就

业
每

人
补

助
不

超
5
0
0
元

；
省

内
跨

市
就

业
每

人
补

助
不

超
3
0
0
元

；
市

内
跨

县
就

业
每

人
补

助
不

超
1
5
0
元

周
家

硷
镇

政
府

7
核

桃
深

加
工

2
0
0

2
0
0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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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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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补
助

资
金

其
他

（
1
）

槐
树

岔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芹

园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槐

树
岔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芹
园

村

槐
树

岔
乡

芹
园

村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厂

，
需

购
置

加
工

设
备

；
箱

式
通

风
干

燥
机

1
台

，
青

核
桃

脱
皮

机
1
台

，
核

桃
清

洗
机

1
台

，
刮

板
输

送
机

1
台

，
核

桃
分

级
机

1
台

，
核

桃
破

壳
机

1
台

，
液

压
榨

油
机

1
台

，
蒸

汽
发

生
器

1
台

，
正

压
式

精
滤

机
1
台

，
空

压
机

1
台

，
厂

房
占

地
面

积
3
1
0
平

方
米

，
财

政
补

助
2
0
万

元
，

资
产

按
照

股
权

划
分

至
处

村
集

体
，

资
产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2
0

2
0

1
.
推

动
全

县
核

桃
产

业
发

展
，

激
发

农
户

自
主

发
展

核
桃

产
业

，
解

决
核

桃
销

售
问

题
；

2
.
资

产
按

照
投

入
比

例
进

行
股

权
划

分
至

村
，

资
产

由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3
.

建
立

健
全

联
农

带
农

机
制

，
与

周
边

农
户

5
4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3
2
户

）
签

订
核

桃
加

工
服

务
、

核
桃

种
植

技
术

指
导

、
核

桃
初

级
产

品
收

购
协

议
；

4
.
核

桃
加

工
厂

预
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1
个

，
户

年
均

收
入

1
万

元
。

县
林

业
局

（
2
）

李
孝

河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聚

财
湾

核
桃

深
加

工
李

孝
河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聚
财

湾

李
孝

河
乡

聚
财

湾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厂

，
需

购
置

加
工

设
备

；
箱

式
通

风
干

燥
机

1
台

，
青

核
桃

脱
皮

机
1
台

，
核

桃
清

洗
机

1
台

，
刮

板
输

送
机

1
台

，
核

桃
分

级
机

1
台

，
核

桃
破

壳
机

1
台

，
液

压
榨

油
机

1
台

，
蒸

汽
发

生
器

1
台

，
正

压
式

精
滤

机
1
台

，
空

压
机

1
台

，
对

旧
平

房
进

行
扩

建
改

造
，

厂
房

占
地

面
积

2
6
7
平

方
米

，
财

政
补

助
2
0

万
元

，
资

产
按

照
股

权
划

分
至

处
村

集
体

，
资

产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2
0

2
0

1
.
推

动
全

县
核

桃
产

业
发

展
，

激
发

农
户

自
主

发
展

核
桃

产
业

，
解

决
核

桃
销

售
问

题
；

2
.
资

产
按

照
投

入
比

例
进

行
股

权
划

分
至

村
，

资
产

由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3
.

建
立

健
全

联
农

带
农

机
制

，
与

周
边

农
户

6
4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4
6
户

）
签

订
核

桃
加

工
服

务
、

核
桃

种
植

技
术

指
导

、
核

桃
初

级
产

品
收

购
协

议
；

4
.
核

桃
加

工
厂

预
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1
个

，
户

年
均

收
入

1
万

元
。

县
林

业
局

（
3
）

裴
家

湾
镇

张
家

河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裴
家

湾
镇

张
家

河

村

裴
家

湾
镇

张
家

河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厂

，
需

购
置

加
工

设
备

；
箱

式
通

风
干

燥
机

1
台

，
青

核
桃

脱
皮

机
1
台

，
核

桃
清

洗
机

1
台

，
刮

板
输

送
机

1
台

，
核

桃
分

级
机

1
台

，
核

桃
破

壳
机

1
台

，
液

压
榨

油
机

1
台

，
蒸

汽
发

生
器

1
台

，
正

压
式

精
滤

机
1
台

，
空

压
机

1
台

，
新

搭
建

彩
钢

房
，

占
地

面
积

3
4
0
平

方
米

，
财

政
补

助
2
0
万

元
，

资
产

按
照

股
权

划
分

至
处

村
集

体
，

资
产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2
0

2
0

1
.
推

动
全

县
核

桃
产

业
发

展
，

激
发

农
户

自
主

发
展

核
桃

产
业

，
解

决
核

桃
销

售
问

题
；

2
.
资

产
按

照
投

入
比

例
进

行
股

权
划

分
至

村
，

资
产

由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3
.

建
立

健
全

联
农

带
农

机
制

，
与

周
边

农
户

6
7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3
0
户

）
签

订
核

桃
加

工
服

务
、

核
桃

种
植

技
术

指
导

、
核

桃
初

级
产

品
收

购
协

议
；

4
.
核

桃
加

工
厂

预
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
个

，
户

年
均

收
入

1
万

元
。

县
林

业
局

（
4
）

水
地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米

家
墕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水
地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米

家
墕

村

水
地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米

家
墕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厂
，

需
购

置
加

工
设

备
；

箱
式

通
风

干
燥

机
1
台

，
青

核
桃

脱
皮

机
1
台

，
核

桃
清

洗
机

1
台

，
刮

板
输

送
机

1
台

，
核

桃
分

级
机

1
台

，
核

桃
破

壳
机

1
台

，
液

压
榨

油
机

1
台

，
蒸

汽
发

生
器

1
台

，
正

压
式

精
滤

机
1
台

，
空

压
机

1
台

，
对

旧
厂

房
进

行
扩

建
改

造
，

厂
房

占
地

面
积

1
6
0
平

方
米

，
财

政
补

助
2
0
万

元
，

资
产

按
照

股
权

划
分

至
处

村
集

体
，

资
产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2
0

2
0

1
.
推

动
全

县
核

桃
产

业
发

展
，

激
发

农
户

自
主

发
展

核
桃

产
业

，
解

决
核

桃
销

售
问

题
；

2
.
资

产
按

照
投

入
比

例
进

行
股

权
划

分
至

村
，

资
产

由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3
.

建
立

健
全

联
农

带
农

机
制

，
与

周
边

农
户

3
5
2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6
8
户

）
签

订
核

桃
加

工
服

务
、

核
桃

种
植

技
术

指
导

、
核

桃
初

级
产

品
收

购
协

议
；

4
.
核

桃
加

工
厂

预
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
个

，
户

年
均

收
入

1
万

元
。

县
林

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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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

子
洲

县
2
0
2
2
年

市
级

第
二

批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项

目
计

划
明

细
表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及
规

模

投
入

资
金

（
万

元
）

绩
效

目
标

项
目

主
管

单
位

小
计

市
级

第
二

批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其
他

（
5
）

三
川

口
镇

红
花

楼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三

川
口

镇
红

花
楼

村

三
川

口
镇

红
花

楼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厂

，
需

购
置

加
工

设
备

；
箱

式
通

风
干

燥
机

1
台

，
青

核
桃

脱
皮

机
1
台

，
核

桃
清

洗
机

1
台

，
刮

板
输

送
机

1
台

，
核

桃
分

级
机

1
台

，
核

桃
破

壳
机

1
台

，
液

压
榨

油
机

1
台

，
蒸

汽
发

生
器

1
台

，
正

压
式

精
滤

机
1
台

，
空

压
机

1
台

，
对

村
集

体
的

彩
钢

房
进

行
扩

建
改

造
，

厂
房

占
地

面
积

3
5
0
平

方
米

，
财

政
补

助
2
0
万

元
，

资
产

按
照

股
权

划
分

至
处

村
集

体
，

资
产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2
0

2
0

1
.
推

动
全

县
核

桃
产

业
发

展
，

激
发

农
户

自
主

发
展

核
桃

产
业

，
解

决
核

桃
销

售
问

题
；

2
.
资

产
按

照
投

入
比

例
进

行
股

权
划

分
至

村
，

资
产

由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3
.

建
立

健
全

联
农

带
农

机
制

，
与

周
边

农
户

7
6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4
3
户

）
签

订
核

桃
加

工
服

务
、

核
桃

种
植

技
术

指
导

、
核

桃
初

级
产

品
收

购
协

议
；

4
.
核

桃
加

工
厂

预
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
个

，
户

年
均

收
入

1
万

元
。

县
林

业
局

（
6
）

何
集

镇
槐

树
墕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何
集

镇
槐

树
墕

村

何
集

镇
槐

树
墕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厂
，

需
购

置
加

工
设

备
；

箱
式

通
风

干
燥

机
1
台

，
青

核
桃

脱
皮

机
1
台

，
核

桃
清

洗
机

1
台

，
刮

板
输

送
机

1
台

，
核

桃
分

级
机

1
台

，
核

桃
破

壳
机

1
台

，
液

压
榨

油
机

1
台

，
蒸

汽
发

生
器

1
台

，
正

压
式

精
滤

机
1
台

，
空

压
机

1
台

，
对

槐
树

墕
旧

学
校

进
行

改
造

，
厂

房
占

地
面

积
3
2
0
平

方
米

，
财

政
补

助
2
0
万

元
，

资
产

按
照

股
权

划
分

至
处

村
集

体
，

资
产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2
0

2
0

1
.
推

动
全

县
核

桃
产

业
发

展
，

激
发

农
户

自
主

发
展

核
桃

产
业

，
解

决
核

桃
销

售
问

题
；

2
.
资

产
按

照
投

入
比

例
进

行
股

权
划

分
至

村
，

资
产

由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3
.

建
立

健
全

联
农

带
农

机
制

，
与

周
边

农
户

6
5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3
1
户

）
签

订
核

桃
加

工
服

务
、

核
桃

种
植

技
术

指
导

、
核

桃
初

级
产

品
收

购
协

议
；

4
.
核

桃
加

工
厂

预
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
个

，
户

年
均

收
入

1
万

元
。

县
林

业
局

（
7
）

高
坪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延
家

河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高
坪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延

家
河

村

高
坪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延
家

河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厂

，
需

购
置

加
工

设
备

；
箱

式
通

风
干

燥
机

1
台

，
青

核
桃

脱
皮

机
1
台

，
核

桃
清

洗
机

1
台

，
刮

板
输

送
机

1
台

，
核

桃
分

级
机

1
台

，
核

桃
破

壳
机

1
台

，
液

压
榨

油
机

1
台

，
蒸

汽
发

生
器

1
台

，
正

压
式

精
滤

机
1
台

，
空

压
机

1
台

，
新

建
砖

混
厂

房
，

厂
房

占
地

面
积

2
6
0
平

方
米

，
财

政
补

助
2
0

万
元

，
资

产
按

照
股

权
划

分
至

处
村

集
体

，
资

产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2
0

2
0

1
.
推

动
全

县
核

桃
产

业
发

展
，

激
发

农
户

自
主

发
展

核
桃

产
业

，
解

决
核

桃
销

售
问

题
；

2
.
资

产
按

照
投

入
比

例
进

行
股

权
划

分
至

村
，

资
产

由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3
.

建
立

健
全

联
农

带
农

机
制

，
与

周
边

农
户

1
2
1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5
6
户

）
签

订
核

桃
加

工
服

务
、

核
桃

种
植

技
术

指
导

、
核

桃
初

级
产

品
收

购
协

议
；

4
.
核

桃
加

工
厂

预
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
个

，
户

年
均

收
入

1
万

元
。

县
林

业
局

（
8
）

老
君

殿
镇

王
家

坪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老

君
殿

镇
王

家
坪

村

老
君

殿
镇

王
家

坪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厂

，
需

购
置

加
工

设
备

；
箱

式
通

风
干

燥
机

1
台

，
青

核
桃

脱
皮

机
1
台

，
核

桃
清

洗
机

1
台

，
刮

板
输

送
机

1
台

，
核

桃
分

级
机

1
台

，
核

桃
破

壳
机

1
台

，
液

压
榨

油
机

1
台

，
蒸

汽
发

生
器

1
台

，
正

压
式

精
滤

机
1
台

，
空

压
机

1
台

，
对

王
家

坪
村

旧
平

房
进

行
改

造
，

厂
房

占
地

面
积

3
0
0
平

方
米

，
财

政
补

助
2
0
万

元
，

资
产

按
照

股
权

划
分

至
处

村
集

体
，

资
产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2
0

2
0

1
.
推

动
全

县
核

桃
产

业
发

展
，

激
发

农
户

自
主

发
展

核
桃

产
业

，
解

决
核

桃
销

售
问

题
；

2
.
资

产
按

照
投

入
比

例
进

行
股

权
划

分
至

村
，

资
产

由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3
.

建
立

健
全

联
农

带
农

机
制

，
与

周
边

农
户

6
2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2
9
户

）
签

订
核

桃
加

工
服

务
、

核
桃

种
植

技
术

指
导

、
核

桃
初

级
产

品
收

购
协

议
；

4
.
核

桃
加

工
厂

预
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
个

，
户

年
均

收
入

1
万

元
。

县
林

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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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

子
洲

县
2
0
2
2
年

市
级

第
二

批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项

目
计

划
明

细
表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及
规

模

投
入

资
金

（
万

元
）

绩
效

目
标

项
目

主
管

单
位

小
计

市
级

第
二

批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其
他

（
9
）

老
君

殿
镇

西
山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老
君

殿
镇

西
山

村

老
君

殿
镇

西
山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厂
，

需
购

置
加

工
设

备
；

箱
式

通
风

干
燥

机
1
台

，
青

核
桃

脱
皮

机
1
台

，
核

桃
清

洗
机

1
台

，
刮

板
输

送

机
1
台

，
核

桃
分

级
机

1
台

，
核

桃
破

壳
机

1
台

，
液

压
榨

油
机

1
台

，
蒸

汽
发

生
器

1
台

，
正

压
式

精
滤

机
1
台

，
空

压
机

1
台

，
新

搭
建

彩
钢

房
，

占
地

面
积

1
2
0
平

方
米

，
财

政
补

助
2
0
万

元
，

资
产

按
照

股
权

划
分

至
处

村
集

体
，

资
产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2
0

2
0

1
.
推

动
全

县
核

桃
产

业
发

展
，

激
发

农
户

自
主

发
展

核
桃

产
业

，
解

决
核

桃
销

售
问

题
；

2
.
资

产
按

照
投

入
比

例
进

行
股

权
划

分
至

村
，

资
产

由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3
.

建
立

健
全

联
农

带
农

机
制

，
与

周
边

农
户

5
8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2
8
户

）
签

订
核

桃
加

工
服

务
、

核
桃

种
植

技
术

指
导

、
核

桃
初

级
产

品
收

购
协

议
；

4
.
核

桃
加

工
厂

预
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
个

，
户

年
均

收
入

1
万

元
。

县
林

业
局

（
1
0
）

双
湖

峪
街

道
办

林
场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双
湖

峪
街

道
办

林
场

村

双
湖

峪
街

道
办

林
场

村
核

桃
深

加
工

厂
，

需
购

置
加

工
设

备
；

箱
式

通
风

干
燥

机
1
台

，
青

核
桃

脱
皮

机
1
台

，
核

桃
清

洗
机

1
台

，
刮

板
输

送
机

1
台

，
核

桃
分

级
机

1
台

，
核

桃
破

壳
机

1
台

，
液

压
榨

油
机

1
台

，
蒸

汽
发

生
器

1
台

，
正

压
式

精
滤

机
1
台

，
空

压
机

1
台

，
新

建

砖
房

，
厂

房
面

积
，

3
6
0
平

方
米

，
财

政
补

助
2
0
万

元
，

资
产

按
照

股
权

划
分

至
处

村
集

体
，

资
产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2
0

2
0

1
.
推

动
全

县
核

桃
产

业
发

展
，

激
发

农
户

自
主

发
展

核
桃

产
业

，
解

决
核

桃
销

售
问

题
；

2
.
资

产
按

照
投

入
比

例
进

行
股

权
划

分
至

村
，

资
产

由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管

护
运

营
；

3
.

建
立

健
全

联
农

带
农

机
制

，
与

周
边

农
户

2
5
0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3
5
户

）
签

订
核

桃
加

工
服

务
、

核
桃

种
植

技
术

指
导

、
核

桃
初

级
产

品
收

购
协

议
；

4
.
核

桃
加

工
厂

预
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
个

，
户

年
均

收
入

1
万

元
。

县
林

业
局

8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9
7
.
8

9
7
.
8

（
1
）

双
湖

峪
街

道
办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双

湖
峪

街
道

办

1
3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4
.
6
8

4
.
6
8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双
湖

峪
街

道
办

（
2
）

何
家

集
镇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何

家
集

镇

1
7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6
.
1
2

6
.
1
2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何
家

集
镇

政
府

（
3
）

老
君

殿
镇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老

君
殿

镇

1
4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5
.
0
4

5
.
0
4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老
君

殿
镇

政

府

（
4
）

裴
家

湾
镇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裴

家
湾

镇

2
1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7
.
5
6

7
.
5
6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裴
家

湾
镇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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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2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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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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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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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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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及
规

模

投
入

资
金

（
万

元
）

绩
效

目
标

项
目

主
管

单
位

小
计

市
级

第
二

批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其
他

（
5
）

淮
宁

湾
镇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淮

宁
湾

镇

2
0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7
.
2

7
.
2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淮
宁

湾
镇

政
府

（
6
）

驼
耳

巷
乡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驼

耳
巷

乡

1
6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5
.
7
6

5
.
7
6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驼
耳

巷
乡

政

府

（
7
）

苗
家

坪
镇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苗

家
坪

镇

2
9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颐
和

社
区

设
置

防
返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1
0
名

，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1
1
.
0
4

1
1
.
0
4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苗
家

坪
镇

政

府

（
8
）

三
川

口
镇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三

川
口

镇

2
2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7
.
9
2

7
.
9
2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
9
）

马
蹄

沟
镇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马

蹄
沟

镇

2
6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9
.
3
6

9
.
3
6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马
蹄

沟
镇

政
府

（
1
0
）

瓜
园

则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瓜

园
则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8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2
.
8
8

2
.
8
8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瓜
园

则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
1
1
）

电
市

镇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电
市

镇

1
1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3
.
9
6

3
.
9
6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电

市
镇

政
府

（
1
2
）

水
地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水
地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9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3
.
2
4

3
.
2
4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水
地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
1
3
）

李
孝

河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李
孝

河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8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2
.
8
8

2
.
8
8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李
孝

河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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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及
规

模

投
入

资
金

（
万

元
）

绩
效

目
标

项
目

主
管

单
位

小
计

市
级

第
二

批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其
他

（
1
4
）

周
家

硷
镇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周

家
硷

镇

1
2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4
.
3
2

4
.
3
2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周
家

硷
镇

政
府

（
1
5
）

高
家

坪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高
家

坪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1
0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3
.
6

3
.
6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高
家

坪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
1
6
）

马
岔

镇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马
岔

镇

1
2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4
.
3
2

4
.
3
2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马

岔
镇

政
府

（
1
7
）

槐
树

岔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槐
树

岔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9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3
.
2
4

3
.
2
4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槐
树

岔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
1
8
）

砖
庙

镇
公

益
岗

补
助

项
目

砖
庙

镇

1
3
个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补

助
，

每
村

选
用

6
名

监
测

员
（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
，

每
个

监
测

员
岗

位
补

助
资

金
1
2
0
0
元

/
人

/
年

（
月

工
资

1
0
0

元
）

。

4
.
6
8

4
.
6
8

开
发

脱
贫

村
、

非
脱

贫
村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监
测

员
公

益
岗

位
，

增
加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和

边
缘

户
等

困
难

农
户

年
收

入
1
2
0
0
元

。
砖

庙
镇

政
府

9
产

业
配

套
设

施
1
1
8

1
1
8

（
1
）

马
蹄

沟
镇

段
家

湾
村

特
色

农
产

品
种

植
配

套
灌

溉
设

施

马
蹄

沟
镇

段
家

湾
村

U
型

水
渠

维
修

5
0
渠

长
5
0
0
米

，
3
0
渠

4
0
0
米

，
维

修
3
0
渠

1
2
米

，
3
0

铁
管

道
1
2
米

1
5

1
5

1
.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管
护

；
2
.
保

障
8
0
亩

耕
地

灌
溉

用
水

；
3
.
预

计
提

高
农

场
品

产
量

增
收

率
2
0
%
。

马
蹄

沟
镇

政
府

（
2
）

马
蹄

沟
镇

巡
检

司
村

特
色

农
产

品
种

植
配

套
灌

溉
设

施

马
蹄

沟
镇

巡
检

司
村

新
修

U
型

水
渠

渠
高

3
5
，

渠
宽

3
7
，

底
宽

2
7
，

渠
高

3
2
，

渠
宽

4
4
，

底
宽

3
7

2
0

2
0

1
.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管
护

；
2
.
保

障
9
5
亩

耕
地

灌
溉

用
水

；
3
.
预

计
提

高
农

场
品

产
量

增
收

率
2
0
%
。

马
蹄

沟
镇

政
府

（
3
）

苗
家

坪
镇

苗
家

坪
村

特
色

农
产

品
种

植
配

套
产

业
道

路

苗
家

坪
镇

苗
家

坪
村

新
修

生
产

道
路

砼
硬

化
2
.
3
公

里
，

宽
3
.
5
米

，
厚

1
5
厘

米
，

项
目

总
投

资
1
6
1
万

，
2
0
2
1
年

下
达

1
5
0
万

元
，

本
次

下
达

资
金

1
1
万

元
1
1

1
1

1
.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集
体

管
护

；
2
.
改

善
5
0
0
亩

中
药

材
和

特
色

农
产

品
种

植
生

产
条

件
，

提
高

其
生

产
效

率
。

苗
家

坪
镇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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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及
规

模

投
入

资
金

（
万

元
）

绩
效

目
标

项
目

主
管

单
位

小
计

市
级

第
二

批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其
他

（
4
）

苗
家

坪
镇

董
家

湾
村

特
色

农
产

品
种

植
配

套
产

业
道

路

苗
家

坪
镇

董
家

湾
村

大
田

蔬
菜

和
果

业
产

业
基

地
配

套
产

业
道

路
砼

硬
化

8
0
0
米

，
宽

3
米

，
厚

1
5
厘

米
，

排
水

2
0
0
米

3
2

3
2

1
.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集
体

管
护

；
2
.
改

善
1
2
0
亩

蔬
菜

种
植

和
果

业
基

地
果

品
储

藏
生

产
条

件
，

提
高

其
生

产
效

率
。

苗
家

坪
镇

政
府

（
5
）

三
川

口
镇

阳
湾

村
特

色
农

产
品

种
植

配
套

产
业

道
路

三
川

口
镇

阳
湾

村
阳

砭
山

中
药

材
基

地
配

套
产

业
道

路
砼

硬
化

1
公

里
，

宽
3
.
5
米

，
厚

1
5
厘

米
4
0

4
0

1
.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集
体

管
护

；
2
.
改

善
3
0
0
亩

中
药

材
种

植
生

产
条

件
，

提
高

其
生

产
效

率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二
基

础
设

施
类

2
2
6

2
2
6

1
双

湖
峪

街
道

办
大

窑
墕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双

湖
峪

街
道

办
大

窑
墕

村
新

建
水

源
井

1
眼

，
管

网
4
5
0
米

，
机

电
设

备
1
套

，
投

资
3
5
万

元
，

第
一

批
下

达
1
8
万

元
，

本
次

下
达

1
7
万

元
1
7

1
7

1
.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2
.
保

障
农

户
3
8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1
2
户

）
安

全
饮

水
。

双
湖

峪
街

道
办

2
三

川
口

镇
香

炉
沟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香

炉
沟

村
新

建
水

塔
1
个

，
下

挖
水

源
井

1
口

，
水

管
2
0
0
0
米

3
.
2
万

元
，

水
泵

1
个

，
水

表
5
0
块

，
新

建
井

房
，

电
缆

等
1
4

1
4

1.
资

产
归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2.
保

障
农

户
35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16
户

）
安

全
饮

水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3
三

川
口

镇
牛

薛
沟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牛

薛
沟

村

水
源

井
1
眼

（
4
0
m
）

，
水

源
蓄

水
池

1
座

，
5
0
m
m
P
E
管

铺
设

1
.
6
m
p
a
4
0
0
m
，

Φ
4
0
m
m
P
E
管

铺
设

1
.
6
m
p
a
4
0
0
m
，

Φ
3
2
m
m
P
E
管

铺
设

1
.
6
m
p
a
5
0
0
m
，

Φ
2
5
m
m
P
E
管

铺
设

1
.
6
m
p
a
8
0
0
m
，

水
塔

（
3
0
方

）
1

座

2
6

2
6

1.
资

产
归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3.
保

障
农

户
13
0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40

户
）

安
全

饮
水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4
三

川
口

镇
杜

沟
岔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杜

沟
岔

村
人

工
挖

井
1
口

，
水

管
铺

设
2
0
0
0
米

，
检

查
井

4
个

8
8

1.
资

产
归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4.
保

障
农

户
66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21

户
）

安
全

饮
水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5
三

川
口

镇
袁

阳
湾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袁

阳
湾

村
1
8
方

水
井

一
个

，
1
8
方

水
塔

1
个

，
水

管
铺

设
1
4
0
0
米

，
检

查
井

，
水

表
，

电
线

等
9

9
1.

资
产

归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5.

保
障

农
户

75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22

户
）

安
全

饮
水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6
三

川
口

镇
毕

家
硷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毕

家
硷

村
新

建
2
7
方

水
源

井
1
眼

，
水

管
1
2
0
0
米

，
检

查
井

，
水

泵
等

；
高

聚
湾

村
水

源
井

一
眼

2
.
5
万

元
、

保
护

砖
墙

0
.
5
万

元
9

9
1.

资
产

归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6.

保
障

农
户

11
0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38

户
）

安
全

饮
水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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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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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及
规

模

投
入

资
金

（
万

元
）

绩
效

目
标

项
目

主
管

单
位

小
计

市
级

第
二

批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其
他

7
三

川
口

镇
西

庄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西
庄

村
刘

启
首

村
新

建
2
7
方

水
源

井
1
眼

5
5

1.
资

产
归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7.
保

障
农

户
13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6
户

）
安

全
饮

水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8
三

川
口

镇
田

家
沟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田

家
沟

村
新

建
1
8
方

水
塔

一
个

，
2
7
方

水
源

井
1
个

，
检

查
井

，
电

线
电

杆
等

1
0

1
0

1.
资

产
归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8.
保

障
农

户
78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32

户
）

安
全

饮
水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9
三

川
口

镇
蛇

沟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蛇
沟

村
2
0
米

井
2
个

，
管

道
1
0
0
米

，
水

泵
2
个

7
7

1.
资

产
归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9.
保

障
农

户
5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2
户

）
安

全
饮

水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1
0

三
川

口
镇

吴
山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吴

山
村

1
.
黑

豆
焉

村
2
2
0
0
米

管
道

铺
设

，
水

泵
1
个

水
表

2
1
块

，
检

查
井

6
个

；
2
.
沙

峁
村

换
1
0
0
0
米

电
线

，
电

杆
8
根

，
水

泵
1
个

；
3
.
吴

山
村

水
源

井
深

挖
6
米

2
万

元
，

水
源

护
墙

，
1
2
方

水
塔

，
水

管
铺

设
1
2
0
0
米

，
检

查
井

4
个

，
电

线
4
0
0
米

，
水

表
7
块

，
电

杆
6
根

。

1
6

1
6

1.
资

产
归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10
.
保

障
农

户
45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15

户
）

安
全

饮
水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1
1

三
川

口
镇

高
焉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高

焉
村

水
泵

1
台

，
维

修
水

源
井

1
口

，
铺

设
管

道
1
0
2
0
米

。
4

4
1.

资
产

归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11
.
保

障
农

户
78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22

户
）

安
全

饮
水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1
2

三
川

口
镇

阳
湾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阳

湾
村

刘
家

沟
村

新
建

水
源

井
1
眼

，
水

泵
1
个

，
新

建
水

房
，

水
塔

，
2
8
0
0

米
管

道
铺

设
，

电
线

电
杆

，
检

查
井

1
5
个

，
水

表
5
0
块

。
2
0

2
0

1.
资

产
归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12
.
保

障
农

户
63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8
户

）
安

全
饮

水
。

三
川

口
镇

政
府

1
3

淮
宁

湾
镇

寺
家

坪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淮
宁

湾
镇

寺
家

坪
村

更
换

Φ
6
3
m
m
P
E
管

铺
设

1
.
6
m
p
a
9
0
0
m
，

Φ
5
0
m
m
P
E
管

铺
设

1
.
6
m
p
a
7
0
0
m
，

Φ
4
0
m
m
P
E
管

铺
设

1
.
6
m
p
a
8
0
0
m
，

Φ
3
2
m
m
P
E
管

铺
设

1
.
6
m
p
a
9
0
0
m
，

Φ
2
5
m
m
P
E
管

铺
设

1
.
6
m
p
a
8
0
0
m
，

更
换

机
电

设
备

，
维

修
蓄

水
池

2
0

2
0

1
.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2
.
保

障
农

户
9
7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2
4
户

）
安

全
饮

水
。

淮
宁

湾
镇

政
府

1
4

何
家

集
镇

何
家

坪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何
家

集
镇

何
家

坪
村

新
建

水
源

井
5
0
米

，
水

塔
（

3
0
方

）
，

检
查

井
8
座

，
机

房
（

净
尺

寸
3
*
2
.
5
*
2
.
5
）

，
机

电
设

备
1
套

1
5

1
5

1
.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2
.
保

障
农

户
8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2
户

）
安

全
饮

水
。

何
家

集
镇

政
府

1
5

何
家

集
镇

老
庄

山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何
家

集
镇

老
庄

山
村

老
庄

山
村

（
前

庄
自

然
村

）
新

建
机

井
1
口

，
管

道
铺

设
1
0
0
0
m
，

机
电

设
备

。
1
5

1
5

1
.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2
.
保

障
农

户
3
1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8
户

）
安

全
饮

水
。

何
家

集
镇

政
府

1
6

何
家

集
镇

砖
塔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何

家
集

镇
砖

塔
村

水
源

改
造

5
眼

（
合

计
4
5
米

）
，

及
部

分
管

道
更

换
Φ

5
0
m
m
P
E
管

铺
设

1
.
6
m
p
a
1
0
0
0
米

，
Φ

4
0
m
m
P
E
管

铺
设

1
.
6
m
p
a
8
0
0
米

，
Φ

3
2
m
m
P
E

管
铺

设
1
.
6
m
p
a
7
0
0
米

。
1
8

1
8

1
.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2
.
保

障
农

户
5
0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1
3
户

）
安

全
饮

水
。

何
家

集
镇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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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及
规

模

投
入

资
金

（
万

元
）

绩
效

目
标

项
目

主
管

单
位

小
计

市
级

第
二

批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其
他

1
7

何
家

集
镇

眠
虎

沟
村

安
全

饮
水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何
家

集
镇

眠
虎

沟
村

水
源

井
4
0
米

，
Φ

6
3
m
m
P
E
管

铺
设

，
1
.
6
m
p
a
3
0
0
m
，

Φ
5
0
m
m
P
E
管

铺

设
，

1
.
6
m
p
a
4
0
0
m
，

Φ
6
3
m
m
P
E
管

铺
设

，
1
.
6
m
p
a
3
0
0
m
，

Φ
5
0
m
m
P
E

管
铺

设
，

1
.
6
m
p
a
4
0
0
m
，

Φ
4
0
m
m
P
E
管

铺
设

，
1
.
6
m
p
a
4
0
0
m
，

Φ
3
2
m
m
P
E
管

铺
设

，
1
.
6
m
p
a
5
0
0
m
，

Φ
2
5
m
m
P
E
管

铺
设

，
1
.
6
m
p
a
8
0
0
m
，

三
项

输
电

线
路

，
水

塔
3
0
方

1
3

1
3

1
.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

由
村

集
体

进
行

后
续

管
护

；
2
.
保

障
农

户
8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2
户

）
安

全
饮

水
。

何
家

集
镇

政
府

三
项

目
管

理
费

乡
村

振
兴

规
划

、
项

目
可

行
性

研
究

、
前

期
设

计
、

评
审

、
招

标
、

绩
效

管
理

、
公

告
公

示
、

成
果

宣
传

、
档

案
管

理
等

。
8

8
提

高
衔

接
资

金
使

用
效

率
县

乡
村

振
兴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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